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一、总则
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是以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向省内外开放的省级科研创新平台。面向国家先进高分子材料战略需求和广东省“制造业当家”产业发展要求，基于依托单位金发科技在特种工程塑料领域产业化基础和技术优势，实验室发展目标为：开展特种工程塑料高性能化、功能化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制备技术研发，攻克制约我国特种工程塑料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关键瓶颈问题，促进特种工程塑料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战略领域的成果转化应用；开展特种工程塑料新结构、新性能、新工艺的前沿探索，完善特种工程塑料领域创新研发体系，打造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领域“产学研用”结合的技术创新基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高技术辐射基地。
实验室围绕核心研究方向设置开放基金，支持本实验室（金发科技）以外的科研人员从事高水平基础性、前沿性、探索性研究，以及和本实验室重大产业化在研项目联合资助的交叉研究课题。
目前实验室设置4个重点研究领域：
1.特种工程塑料分子设计与绿色合成方向 (1) 耐高温聚芳醚/聚酰亚胺分子设计与可控聚合研究 (2) 低碳环保生物基特种工程塑料合成路线开发 (3) 功能性特种工程塑料（耐候、阻燃、绝缘等）结构设计研究
2.特种工程塑料加工与高性能改性方向 (1) 特种工程塑料无机/有机复合加工、改性技术研究 (2) 极端服役环境下特种工程塑料结构性能演化规律研究 (3) 连续化低能耗绿色加工工艺技术开发
3.特种工程塑料高端应用开发方向 (1) 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高安全特种工程塑料关键部件开发 (2) 5G/电子信息领域高绝缘低介电特种工程塑料材料研发 (3) 航空航天领域耐高温/耐辐射特种工程塑料应用研究
4.特种工程塑料标准化表征与性能评价方向 (1) 多尺度微观结构表征新方法研究 (2) 极端服役条件下性能评价体系构建 (3) 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与安全评估技术研究
二、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发布
《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以下简称《基金指南》）每年3月底-4月初在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页（https://www.kingfa.com.cn）公布，明确当年度具体资助范围、研究方向和申报要求。
三、开放基金课题申请办法
1.申请资格：开放基金申请者须为从事高分子材料/特种工程塑料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本实验室（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科研人员，博士研究生单独申请须提供导师亲笔推荐信。
2.申请要求：课题负责人须如实填写《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书》，研究内容必须符合《基金指南》资助范围，突出创新点、研究特色和可考核的有限目标，鼓励提出面向产业实际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申请书须由课题主要成员亲笔签名、依托单位加盖公章，一式2份报送实验室；已获得本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的申请者再次申报时，须附前一资助项目的结题报告和代表性研究成果（一式2份）。
3.资助基本要求：开放基金课题研究周期原则上为2年，平均资助额度为2-10万元人民币；要求课题结题至少发表标注本实验室资助的核心期刊论文1篇，面向产业化的应用课题可授权发明专利1篇替代论文要求。
四、开放基金课题评审办法
资助课题遴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兼顾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原则，按照“初审-同行函审-学术委员会审定”流程开展：
1.初审：实验室先对申请书进行形式审查，凡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进入下一评审环节：申请手续不完备/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规定；申请者不具备课题研究基础或缺乏基本研究条件；研究内容超出基金资助范围或与已资助研究重复；立项依据不充分、研究方案/技术路线不清晰；申请经费超出实验室基金支撑能力；申请者曾获本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但未遵守管理规定、未开展实质研究或未产出成果。
2.同行函审：通过初审的课题，由2-3位本研究领域内学术造诣深厚、学风公正的同行专家（高校/科研院所/产业界各占一定比例）进行书面评审。
3.学术委员会复审：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结合同行评议结果，对申请课题进行综合复审，基础研究课题侧重学术创新性，应用研究课题侧重产业价值，最终确定年度资助课题名单和资助金额。
4.结果通知与立项：实验室主任在当年12月中旬签发评审结果并通知申请者；获资助申请者须在当年12月30日前签署课题合同，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报送实验室，逾期未报送且无正当理由的，视为自动放弃资助资格。
五、开放基金课题实施
1.课题开题时间统一为资助次年的1月1日，获资助申请者即成为本实验室客座研究人员，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可按规定申请使用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
2.研究过程中如需调整研究目标、减少研究内容、中止计划、提前结题或延长研究周期（延长一般不超过1年），须由课题负责人提交书面申请，报实验室主任审批后方可调整。
3.课题负责人须在每年12月31日前向实验室报送《开放基金课题年度进展报告》。
4.课题研究期满后，须在3个月内完成结题工作，报送《开放基金课题结题报告》、代表性学术论文/专利、原始研究数据及相关知识产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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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放基金财务管理
1.开放基金经费开支范围包含：课题设备费（不超过资助总额30%）、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外协费、差旅费、会议费、人员费（不超过资助总额20%）、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2.经费可选择两种方式管理：①由实验室依托单位金发科技财务统一管理，课题执行过程中实报实销；②按规定拨付至课题负责人依托单位财务账户，由依托单位财务监管使用。
3.课题结题后半年内，剩余经费停止使用，收回实验室开放基金统筹账户，用于下一年度课题资助。
七、成果管理与共享
1.开放基金资助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由本实验室与课题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共享；以本实验室开放基金为主资助产生的原始研究资料由本实验室统一归档。面向产业化的应用成果，由实验室、依托单位金发科技与课题承担单位根据贡献协商约定转化收益分配，优先依托金发科技实现产业化。
2.成果标注要求：课题相关论文、专著、专利、成果鉴定材料等，第一作者单位须采用双署名，“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重点实验室”排第一署名单位，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排第二位，标注格式如下：
（1. 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63；2.XXXXXX（作者单位），城市 邮编） （1.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pecial Engineering Plastics, Guangzhou 510663, China; 2. [Author Affiliation], [City], Postcode, China） 同时所有成果均须标注：“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课题号：XXXXXX）”，英文标注为“Supported by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pecial Engineering Plastics (No.XXXXXX)”。
八、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广东省特种工程塑料重点实验室（依托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若本办法条款与《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不一致，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


